
附件 1：

民航湖北地区航空安保管理文件

备案程序

第一条：为进一步简化办事流程、提高监管效能，完善

和规范民航湖北地区航空安保管理文件的备案管理工作，提

高民航湖北地区航空安保管理水平，制定本程序。

第二条：本程序依据下列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制定。

（一）《国家民用航空安全保卫规划》

（二）《民用航空运输机场安全保卫规则》

（三）《公共运输航空企业安全保卫规则》

（四）《国家民用航空安全保卫培训方案》

（五）《国家民用航空安全保卫质量控制计划》

（六）《民用航空安全保卫应急演练管理规定》

（七）《民航中南地区管理局行业管理职责细分和执法

下沉方案》

第三条：本程序所称安保管理文件是指下列需要由民航

中南地区管理局（以下简称管理局）审定、审查、备案的文

件资料。

（一）《民用航空安保方案》

（二）《航空安保培训年度计划》

（三）《航空安保质量控制活动年度计划》

（四）《航空安保综合实战演练计划》

（五）《航空安保综合实战演练总结报告》



第四条：民航湖北监管局（以下简称监管局）作为管理

局派出机构按照属地管辖的原则，履行管理局备案职责，负

责本辖区安保管理文件的备案工作。

辖区民用机场使用许可证颁证、换证以及航空公司运行

合格审定等工作均适用本程序规定，管理局明确保留的备案

审查工作除外。

第五条：湖北辖区内各民用运输机场管理机构、公共运

输航空公司、空管管理机构、航空油料公司、通用航空公司、

通航机场管理机构、航空配餐企业等民航企事业单位是报送

备案材料的主体。

第六条：辖区民用运输机场管理机构、空管管理机构、

航空油料公司、通航机场管理机构、航空配餐企业的《民用

航空安保方案》由监管局审定，监管局出具批复意见后执行。

第七条：辖区内经中南地区管理局运行合格审定的公共

航空运输企业的《民用航空安保方案》报监管局初审后，持

监管局初审意见报管理局审定。

辖区内非经中南地区管理局运行合格审定的公共运输

航空公司的《民用航空安保方案》报监管局备案。

第八条：辖区通用航空公司的《民用航空安保方案》，

由监管局审定后执行并报管理局备案。

通用航空公务机公司的《民用航空安保方案》报监管局

初审后，持监管局初审意见报管理局审定后执行。

第九条：辖区各民航企事业单位对《民用航空安保方案》

的重大修改应在实施前至少 20 个工作日报送至监管局。重



大修改是指涉及到安保措施、工作环境、工作制度的修改。

《民用航空安保方案》的重大修改应由监管局审定后，方可

实施，管理局明确保留的备案审查工作除外。

第十条：辖区各民航企事业单位《民用航空安保方案》

及重大修改的备案，应当提交下列资料：

（一）《民用航空安保方案》的备案，应当提交单位正

式申请、《民用航空安保方案》的纸质件和电子文本。

（二）《民用航空安保方案》重大修改的备案，应当提

交单位正式申请、《民用航空安保方案》的修改页纸质件及

涉及安保措施、工作环境、工作制度等重大调整、变化的风

险评估报告。

（三）非经中南地区管理局运行合格审定的公共运输航

空公司的《民用航空安保方案》的备案，提交方案纸质件报

监管局。

第十一条：辖区民用运输机场管理机构和公共航空运输

公司应根据本单位《民用航空安全保卫培训方案》的规定和

程序，制定本单位安保培训年度计划，并在当年 1 月 31 日

前报监管局审查备案。

第十二条：辖区民用运输机场管理机构和公共航空运输

企业应根据本单位《航空安全保卫质量控制计划》的规定和

程序，制定质量控制活动年度计划，并在当年 1 月 31 日前

报监管局审查备案。

第十三条：辖区民用运输机场管理机构和公共航空运输

企业应根据本单位航空安保综合实战演练 3年规划，制定本



年度演练计划中的综合实战演练计划，并在当年 1 月 31 日

前报送至监管局审查备案。综合性实战演练的演练总结应在

演练结束一个月内上报监管局。

第十四条：辖区民用运输机场管理机构和公共航空运输

企业的航空安保培训年度计划、航空安保质量控制活动年度

计划、航空安保综合实战演练计划及综合性实战演练的演练

总结的备案，应当提交下列资料：

（一）上述年度计划的备案，应当提交单位正式申请和

上述各项年度计划的纸质件，本年度无航空安保综合实战演

练计划的只上报前两项，并在正式申请中予以说明。

（二）航空安保综合性实战演练的演练总结的备案，应

当提交正式申请、演练视频（图片）资料、演练评估报告（应

含改进、完善措施）的纸质件。

第十五条：辖区各民航企事业单位的备案材料以递交、

信函、电报方式报送至监管局综合处，监管局空防处为具体

承办部门，负责备案材料的审定、审查和备案工作。

第十六条：辖区各民航企事业单位报送备案材料应严格

执行国家保密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

第十七条：监管局自收到备案文件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

对文件材料进行审定、审查和备案，并根据下列情况分别作

出处理：

（一）备案材料不符合法定形式、标准的，能当场补正

的当场补正，不能当场补正的不予受理，并通知民航企事业

单位补正的全部内容后再次提交。



（二）备案材料符合法定形式、标准的，批复同意备案。

（三）备案工作及材料内容违反规章规定的，除暂缓办

理备案外，下发行政整改通知书。


